
武漢市居民委員會

創建的歷史

● 郭聖莉

隨"國內社區建設的興起，居民委員會（居委會）也得到各方重視，並有了

一些相關研究，但仍然缺少對其歷史成因的考察與分析。筆者認為就一個研究

範圍來說，如果所有相關研究都建立在現實需要和理論推論的基礎上，而缺少

實證的歷史支撐，不能不說其基礎是薄弱的。為此，筆者查找了大量歷史檔案

資料，試圖對居委會生成的動因進行實證的探討分析。筆者有關建國後上海市

居民委員會的歷史考察部分已經發表1。雖然從總體上說，上海市居委會的建立

過程有相當的代表性，但以此說明全國，仍然存在"片面與不足。鑑於武漢市

是中國腹地的中心城市和著名商埠，也是全國最早建立居委會的城市之一，目

前的社區建設也頗具特色，筆者將其作為第二個考察對象，以期進一步說明這

一具有中國特色的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歷史及其深層社會背景。

一　廢除保甲：建立居民小組和居民代表委員會

武漢三鎮地處中國腹地，為長江、漢水交匯之處，水運四通八達，乾隆時

即有「九省通衢」之譽。漢口更是自明清起即為國內著名商埠，街巷縱橫，商

人、手工業主沿街設店。居民多「從商從工，不事由（田）業，惟貿易是視」。各

地商人穿梭往還，會館、公所雲集。1858年漢口開埠，英、德、俄、法、日

先後沿江劃界，獨具特色的漢口里弄陸續興建，形成五方雜居、華洋共處之現

代都市景觀。至解放時，全市共有里弄208條，市內居民之複雜程度，僅次於

上海。

1949年5月24日武漢解放，時漢口、武昌、漢陽分別為特別市、省轄市和縣

轄鎮，基層組織為保甲制。全市共26個區公所，468個保，7,528個甲。保甲制名

為自治實為國民黨的基層組織，由區公所、保辦公處和甲長組成。區公所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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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戶政、警M、經濟等股。保甲長皆「推舉」產生，主要任務為管理戶口、抽

壯丁、攤派捐款和監視革命活動。

如此「自治」的保甲制自然是中共廢除的對象。但鑑於城市情況的複雜，

為保證順利接管及維持社會秩序，中央於1949年1月3日發布指示，採取了「廢除

保甲制，利用保甲人員」的靈活措施。各地一般都遵照執行，1949年6月14日，

武漢市卻明令廢除保甲制度並停止使用保甲人員2，但實際執行的結果卻頗有

出入。

廢除保甲卻利用保甲人員是情非得已。保甲制度作為國民黨基層組織，必

須廢除，但新政權尚需保甲人員協助城市接管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不能一下

把他們踢到一邊。但在實際工作中，對保甲人員的利用很快越過了這一界限，

其因在於新政權沒有自己的組織體系，政府幹部又少，許多工作不得不依靠舊

組織體系人員來貫徹。這正是武漢市政府「停止使用保甲人員」的命令無法落實

的原因。如武漢剛解放時的支前、防汛、救災、徵稅、宣傳匪特登記等工作，

都不得不借助於原保甲人員進行部署推動，漸次地，甚至出現區公所和公安局

「爭保甲長」的情況3。這顯然不是政府希望看到的。政府利用保甲長本屬不得

已，在利用之前，採取了一定的措施：「為了打擊保甲人員的威風，召開群眾大

會，令公開認罪，具結悔過，使人民群眾知道是暫時利用他們，敢於監督他

們。」4這的確使保甲長大失顏面，誠惶誠恐。但實際工作中對保甲人員的依

重，使前期處心積慮的防範措施幾乎前功盡棄。「許多保甲長又很神氣，變成群

眾怕保甲長」5。有群眾議論說：「舊保甲長是三朝元老」（日偽、國民黨、共產

黨）6。這不僅造成了居民與政府的疏離，更重要的是影響人民對政府和新社會

性質的認識。新社會必須建立在「砸碎舊世界」的基礎上，包括清理舊的社區權

威和他們代表的舊勢力及其社會基礎。因此，城市工作必須從廢除保甲制度，

徹底清除舊保甲制度的社會基礎開始。而徹底廢除保甲有賴於建立自己的組

織，這一組織即居民代表委員會。

1950年2月，武漢市政府派出工作組，開始"手廢除保甲，建立城市基層組

織——居民小組和居民代表委員會。「將基層完全交在人民的手ø，使成為人民

民主專政的堡壘。」7

廢除保甲程序很簡單。大約為開群眾大會，宣布廢除保甲，讓群眾檢舉揭

發，保甲人員低頭認罪，根據罪行大小分別採取具結悔過或鬥爭法辦等。建立

新組織則相對複雜一些。

武漢市建立居委會在全國是相當早的8，當時稱居民代表委員會。其基本

思路是按街道里巷自然界限劃分居民小組，將原保甲、租界的範圍和區劃打

亂，三十戶至五十戶組成居民小組，四十個小組組成居民代表委員會，小組長

和居民代表由居民選舉產生。居民代表委員會直接由區領導，負責本委員會的

行政、公益、福利、調解糾紛等工作，形成人民民主政權基層組織的雛形。某

一居民小組、代表委員會選出後同時宣布廢除保甲制9。可見，居民代表會是作

為保甲制的替代物出現的。

從文獻看，雖然是由政府派出工作組負責組建，但方式還是相當民主的。

從當時漢口三區（公所）和五區（公所）報告得知，廢除保甲建立居民組織大致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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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百年中國與世界 為四步：第一，宣布保甲廢除；第二，召集各種小組會、座談會反覆宣傳，

介紹居民小組長候選人條件；第三，開會票選出四名候選人，過半數者當選bk；

第四，召開小組長聯席會議。這ø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由選舉產生代表時，

選舉過程相當民主。如選舉小組長候選人時，如一次過半數的成員超過四人，

工作組就當場徵求意見，進行再次表決或留下五至六人，自我介紹，下次召開

會議再進行選舉。第二是政府的重視程度。選舉後的小組長聯席會議，兩個區

都是由民政局、區公所、公安局負責人參加，使當選者有極大的光榮感bl。不

過，這種民主選舉小組長的方式並不是唯一的。如一區採取的就是「召開各界大

小型座談會，個別談話，爭取居民提名與在各種工作中掌握的積極份子相結合

產生名單。根據上述名單分別選擇區ø下聘請方式」bm。

這一組織形式在漢口全區及武昌部分區實行後，居民小組長在武漢的防

空、M生清潔、緊急救濟登記、防疫注射、和平簽名運動、識字班等各項政府

工作的展開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使政府終於與居民建立了脫離保甲人

員的聯繫。但這一組織形式卻未能進行下去。其具體原因何在，當時報告語焉

不詳。從中細析，筆者推測原因有三：

一是為各種臨時「任務」所沖。武昌辦事處1950年第一季度工作計劃說：「各

區公所基本任務仍是廢除保甲，建立居民代表委員會。」而第二季度、下半年工

作計劃中仍說要：「徹底廢除保甲，建立居民代表會。」工作一再拖後的原因，

在1950年5月的一份工作總結中露出端倪：「由於推銷公債，使原定3月底完成的

任務拖到現在尚未完成。現已建立居民組織地區佔1/10。」bn除了這ø提到的推

銷公債，後來的M生清潔、冬防、抗美援朝等都是更重要更緊迫的任務，一定

程度上影響了原定工作的落實。

二是對這一組織性質認識不清。武漢市民政局在1950年的工作報告中，將

這一工作列在「建立基層行政組織，調整行政區劃」的項目下bo。而漢口第五區工

作組報告則認為居民代表委員會是上傳下達、保證貫徹執行政府法令的橋樑，

是群眾代表，不是行政機構。同時又說「居民小組在目前看來需要，因為對行

政、公安有用，一旦各行各業零散群眾都有了組織後，可將其撤銷或成立各種

委員會推行工作」bp。這有將其視為暫時手段的傾向。四區意見是：「我們認為

在目前情況下還需要，根據組成後實際工作證明尚必須有一種直接聯繫群眾的

組織形式，不能單純依區內幹部的力量來推行一件工作，由於居住的分散，一

件工作就無法有系統的進行，因此，我們的意見還得暫時建立一種基層組織以

便加強深入群眾，接近群眾，工作容易貫徹下去。」bq很顯然，建立居民小組和

居民代表委員會多出於取消保甲和推行工作的應急考慮，政府當時很可能未有

將此一組織長期化固定化的打算，對其性質更無清楚認識。在群眾和政府工作

人員中都有以其為「跑腿的甲長」，認為用處不大的看法br。這些認識自然影響了

工作的開展。

三是受到中央政策影響。建國初期，中共曾無意在城市中建立區一級政

府，在京津等地，曾一度撤銷已建立的區街政府，建立區公所，在公安派出所

派駐兩三名民政幹事負責區內的居民工作，稱「警政合一」。故武漢接管後僅將

原區公所合併成立新區公所。1950年7月全國第一次民政工作會議確定大城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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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級政權後，11月，武漢市將區公所改成六個市區和六個郊區政府。由於居

民小組、居民代表委員會在某種程度上是代替保甲的基層組織，因此存在"憂

慮其會行政化，成為「換湯不換藥的」的新保甲制的擔心也很正常，而這顯然與

中央反對城市多級政權的政策相悖。

因此，前期曾一度形成規模的建立基層組織的行為，最終未繼續下去。但

這一組織確也在協助政府推動工作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

過程，廣泛發動了群眾，積累了組織群眾的經驗，為後來的居委會的建立打

下了基礎。但總起來說，這一組織形式未能最終解決基層組織問題。1951年1月

漢口一份報告總結道bs：

原五區的居民代表會與居民小組，在形式上建立起來了，有的工作通過這

一組織形式也進行了不少，獲得一部分成績，原六區未建立，工作的貫徹

執行更困難紊亂。總之，一年來，區以下組織未獲得肯定之解決，給過去

與今後區政工作影響極大。

二　民主建政：建立街人民政府及居民小組　

自1950年下半年到1952年9月開始民主建政期間，武漢的基層組織一直處於

「模糊」狀態，大約是「警政合一」和各種臨時性的居民組織並存。「警政合一」在

武漢的實踐效果不佳，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民政事務繁多，一兩個民政幹事疲

於奔命，處於應付狀態；二是民政幹事與公安派出所的關係難以協調。民政工

作由區府領導，而派出所受公安局領導，工作難免出現摩擦。民政幹事有事時

找居民代表或小組長，派出所則抓治安防治組。其實，這些人都是同一批人，

即當時所稱的「積極份子」。加之各業務部門須要將工作推行到里弄時，也會找

積極份子，因此當時即出現「上面千條線，下面一口針」的抱怨bt。

這種模式顯然不適應工作需要，上面民政幹事「忙得團團轉，也難做好工

作」，下面里弄中組織名目繁多，如鎮反學習組、捐獻武器組、青年學習組、冬

防治安組、房地產評估組、中蘇友協組、抗美援朝分會、宣傳站等等。為此，

政府再次感到有建立某種固定的基層組織的必要。當時報告中一再認為：「根據

目前情況，市"手加強與健全基層組織的工作是極其重要而迫切的任務，否則

會使工作停留在表面，脫離群眾，造成嚴重的混亂現象。」ck「根據幾個月工作

體會，最基層的居民必須有一個組織，否則即形成有綱無綱（原文如此，引者

註），不能更好地聯繫群眾，因此感覺需要以區域代表為核心，建立各個區的協商

小組加強居民間的聯繫與團結，解決一些可以自行解決的問題，反映各階層的

情況與要求及傳達與動員群眾響應政府號召，推動和貫徹政府的政策法令。」cl

「我們感到轄區無基層組織始終會與群眾脫節。往往區遇群眾性工作，確無法推

動熱潮。區成為空洞。」cm

此處提到的以區域代表為核心，指的是人民代表形式，是由街人民代表會

議而來，而這又與民主建政有關。區政府成立後，各地仍感開展工作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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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百年中國與世界 感覺缺少「腿」向下推動。原因在於新政權的性質決定政府的工作必須貫穿到最

基層。按照中共的思路，要使資源極端貧乏的超大國家迅速走向社會主義，達

到工業化、現代化，唯有最大程度地調動全社會的政治資源和社會資源，集中

於國家。為此，必須對社會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改造。加之新政權面

臨"迅速恢復國民經濟、鎮壓敵對殘餘份子、穩定社會秩序的現實壓力，必然

要求新政權的工作是全方位的、高效率地深入到群眾中去的。這些工作的背

後，都浸染"強烈的中共意識形態意圖。當時城市中的居民多屬於「無組織」的

人，他們大多散居在里弄，由家庭婦女、攤販、商人、自由職業者、獨立勞

動者，無業及失業者組成。武昌一份1951年8月的統計材料顯示，這部分人口佔

總數的50%強cn，而漢口交通街1954年1月仍報告說「無固定職業者佔70%強」co。

他們不似在各種單位ø的有組織的人，政府可以通過各種組織方便地與他們聯

繫。區政府下轄數十萬人口，以新政權的工作方式，要將工作推行到散居在里

弄的居民中，區下沒有協助性的力量顯然不符合實際。為此，各地採取了不同

的形式。以全國來說，1952年後大致有四種模式：第一，即「警政合一」模式，

除北京外，尚有重慶、成都、南京、貴陽等市；第二，區下設立街道辦事處，

如上海、長沙及江西、湖南、廣東、山西等省的一些城市；第三，區下設街公

所或鎮公所，如天津、西安、旅大；第四，區下建立街人民政府，如武漢、鄭

州、太原、蘭州、西寧等市cp。

如前所述，武漢對「警政合一」與里弄層面的居民代表委員會及各種臨時組

織都不滿意。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結合1952年的民主建政運動，武漢取消「警

政合一」"手建立街政府，同時，結合選舉建立街政府領導下的居民小組。這一

工作自1952年9月開始，方式上是通過重新劃分居民小組，宣布撤銷原有各種組

織，建立固定居民小組，選舉組長，以十個左右的居民小組組成中心組，正組

長一人，副組長五人。同時召開街人民代表會議，成立街政府及調解、優撫、

治安、文教、M生五個工作委員會，由委員會推選正副街長、正副主任委員。

這一工作大約至1953年1月完成，共建立九十四個街人民政府。如此，既保證了

選舉的民主性，又一併解決了長期存在的「不統一、不固定、種類多、任務多、

會議多、兼職多，起作用和解決問題的少」的原基層組織問題cq。

至此，武漢市在歷時三年多的摸索中，終於完成了自己的基層政權及群眾

組織結構。1953年2月16日，毛澤東來武漢視察，接見了大智街街長陳光中，肯

定了武漢街道民改與民建工作，給武漢市以極大鼓舞。但是街政府僅僅持續了

不到一年就為街道辦事處所取代。

三　依法改制：街道辦事處及居民委員會的確立與規範化

雖說反應很好，但政府對此形式似乎信心不足。幾乎在街政府建立的同

時，武漢市民政局就提出要進一步研究街政府的設置問題，認為：「街道組織性

質任務還需進一步考慮。如以無組織的群眾為主要對象，注意大城市集中特

50年代初，城市中的

居民多屬於「無組織」

的人，如漢口交通街

1954年1月仍報告說

「無固定職業者佔70%

強」。為了要將工作推

行到散居在里弄的居

民中，區下必需有協

助性的力量。1952年

後全國各地採取的

形式大致有四種：

第一，「警政合一」模

式；第二，區下設立

街道辦事處；第三，

區下設街公所或鎮公

所；第四，區下建立

街人民政府。武漢市

歷時三年多完成了基

層政權及群眾組織結

構建設。1953年2月，

毛澤東到來視察，接

見了大智街街長陳光

中，肯定了武漢街道

民改與民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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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則街人民政府機構性質應該改變。」cr這ø提出的問題十分關鍵，即街一級

政權的工作重心究竟何在？

當時，各地對區下應有一級組織形式已不約而同達成一致，雖然在具體方

式上還存在差異。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一級組織形式的目的何在？以誰為工作

重點？當時城市中無非由兩部分人組成，即有組織者與「無組織」者。中共歷來

重視對群眾的組織工作，而新政權的性質和目標更決定了將群眾組織起來的大

方向，它最終演化為後來的各種「單位」。單位的好處是政府可以通過組織極為

方便地與他們聯繫，對他們進行「改造、教育」。這部分人不需要街道管理。街

一級組織實際上只是區政府面對大量「無組織」居民時的「腿」，它的對象自然也

就是「無組織」居民。它事實上是一座架設在政府與居民間的橋樑，上接區政

府，下聯居民組織。這就決定了街一級政權的輔助性質。故1953年中央經過調

查研究，認為街政府、街公所和「警政合一」模式都有不利之處，應統一設立街

道辦事處cs。

1953年底，中央下發《城市街道組織通則（草案）》和《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通

則（草案）》，明確了街一級為街道辦事處，街道之下為居委會。因此，成立不到

一年的武漢市街人民政府及居民小組開始改制。自1953年11月底，遵守兩草案

精神結合普選，武漢市將街政府全部改為街道辦事處，同時宣布原來的文教、

優撫、治安、民調、M生五個委員會和街婦聯組織撤銷。成立居委會，下設居

民小組、治安委員會和婦女工作委員會，分管民政、財糧、文教M生、治安、

婦女等，構成了健全的基層組織。當時每個居委會有300-500戶，下分7-17個小

組，共成立了603個居委會ct。

1954年1月，武漢市頒布《武漢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暫行通則（草案）》，草案開

篇道：「為加強城市居民的組織和工作，解決街道居民公共福利、政治學習等項

要求，在街道辦事處指導下，以居住地區居民一般以150戶到500戶範圍自行成

立群眾性自治性的居民委員會。」任務四項：辦理自己的福利；向政府反映群眾

的意見；發動群眾協助政府推選政策法令；對居民進行愛國、M生、政治、文

化等教育。每個居委會設委員七至十七人，由委員互推主任委員一人，副主任

委員一至三人dk。1954年12月中央頒布《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武漢市再

次對居委會進行了調整，將原來兩個居委會合併成一個，在居委會設治保、調

解、M生、婦女等工作委員會，由於糧、棉、油實行統購統銷，武漢市保留了

自己前期的對財糧問題的關注，增設了一名財糧主任或委員。

至此，武漢市的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終於正式固定下來，與全國取得了一致。

四　殊途同歸：武漢市居民委員會建立的特色及啟示

總結之，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實際上都是地方創設的產物。推動工作的客

觀需要，使各地都建立了作用相似名稱大同小異的基層組織。武漢的特點為在

居委會建立過程中，政府設計的色彩極為濃厚。從居民小組、居民代表委員會

在各種「單位」工作的

人，不需要街道管

理。街一級組織實際

上只是區政府面對大

量「無組織」居民時的

「腿」，是架設在政府

與居民間的橋樑，上

接區政府，下聯居民

組織。自1953年11月

底，武漢市將街政府

全部改為街道辦事

處，成立居委會，下

設居民小組、治安委

員會和婦女工作委員

會，分管民政、財

糧、文教á生、治

安、婦女等，構成了

健全的基層組織。當

時每個居委會有300-

500戶，下分7-17個

小組，共成立了603個

居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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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全過程的，是顯而易見的政府目的性。這導致了武漢市居委會的幾個特

點：一是建立得早；二是步驟整齊，比較規範；三是群眾性自治色彩不甚鮮

明，有一轉變明確的過程。

當時各地對各自建立的居民組織的性質一直存在爭議，武漢市亦然，實際

操作上也不無矛盾之處。這一組織幾乎由政府一手組建，但又強調採用民主選

舉方式；委員都是義務制，使用時將其作為非行政性組織對待，但所執行的任

務多半是政府指令性的，「積極份子」實際上也多由政府工作人員指定，其行政

色彩不容置疑。據筆者所查資料，當時武漢各政府部門對這一組織最多的稱謂

就是「基層組織」，如開始時的居民小組、居民代表委員會，後來民主建政中在

街政府下設固定的居民小組，都是如此。實際上，武漢市對於這一組織的性質

在按中央草案規定建立居委會前始終未明確界定。1954年1月的《居民委員會組

織暫行通則（草案）》中才首次提到居委會是群眾性自治組織，顯然是受此前中央

草案的影響。

有趣的是，武漢明確居委會為群眾性基層組織的同時，又規定：「居委會的

公雜費及工作人員的生活補助費，由市人民政府統一撥發。」

居委會委員開始時都為義務制，各地皆然。這是因為這一組織雖然是政府

主導下建立的，但所建立的畢竟是居民組織，依靠的是「表現好」的居民，訴求

的是他們「思想覺悟」和新中國的國家主人翁感，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居民組織的

非政權性。但事實上，這一組織更多地是應政府需要而建，這使其不具有西方

國家與社會理論中的社會組織與國家相對抗的性質，相反，它是一個與國家合

作的社會組織，更準確地說，是自覺服從黨和國家意志的社會組織。自建立

始，大量的政治、行政事務就是其日常的主要任務。這恐怕正是武漢及一些城

市開始時未明確其為「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原因，也是政府最終不得不承擔其辦

公費用並給予委員一定的生活補助的根源。1954年6月，武漢的江漢、江岸、礄

口、武昌四區（除漢陽外）就先後撥發了居委會公雜費，這一工作當時走在前

列，因此得到中央的肯定與表揚dl。由此我們就看到了這一矛盾現象，在法律上

正式規定居委會為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同時，卻將其費用正式納入財政，實際上

又從制度上確認了其半行政性的性質。這極好地顯示居委會自建立起就存在"

的二重身份和尷尬處境。

不過，這並不意味"否認居委會有為居民服務的一面。這一面緣於當時里

弄中大量的非組織人口，而解放前的各種社會組織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也多不

再承擔社會職能，政府能力又相對不足，因此，大量里弄居民生活福利問題只

能依靠居民自己解決。各地建立這一組織的目的內在地包括"此一部分，並期

望經由「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而達到居民事務的民主管理，對居民進行民主教

育。從武漢市建立居委會的過程看，不能否認，政府在居民中實行民主是真誠

的。從開始建立居民小組的民主選舉到後來試圖以街道居民代表會議取代居民

代表委員會，莫不體現出這一努力。然而，這一組織的生長形式卻受到更深層

的社會因素制約。

居委會不具有西方國

家與社會理論中的社

會組織與國家相對抗

的性質，相反，它是自

覺服從黨和國家意志

的社會組織。1954年

武漢有四個區先後撥

發了居委會公雜費。

由此我們看到，當局

在法律上正式規定居

委會為群眾性自治組

織的同時，卻將其費

用正式納入財政，實

際上又從制度上確認

了其半行政性的性

質。這正顯示出居委

會自建立起就存在&

的二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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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開篇道dm：

在中國共產主義者的領導下，沒有一個生活的方面，也沒有一個國內的地區不

受中央當局堅決使中國革命化這一努力的影響。研究中國社會的任何方

面，如果不從中國共產黨努力改造中國社會這一背景出發，那簡直毫無意義。

的確，通過對上海、武漢等城市建立居委會的歷史梳理，筆者認為，這一組織

的構建是中共運動式改造社會的一個結果。新中國的建立不僅僅是政權的更

迭，隨"新政權的建立是亙古未有之改天換地的大變革。中國共產黨人懷"遠

大美好的理想，構建"嶄新的國家，而低水平的經濟狀況、極度的資源匱乏、

落後的社會基礎、散漫無組織的居民⋯⋯卻是中共面對的現實。因此，構造新

的社會基礎就成為必然。這種重構包括制度組織，更重要的是重新塑造人的思

想。用當時的通行語說，即通過不斷的教育、改造，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新

中國風起雲湧的運動浪潮背後，正是這始終如一的主線在起作用。在城市，運

動是否能達到目的，關鍵在於運動是否能深入到社會基層。由於大量「無組織」

居民的存在，里弄中沒有一個固定的、自覺服從國家的基層組織，政府不僅難

以有效完成政治任務，連一般事務性的工作也難以推行。這是全國各地不約而

同走上同一選擇的原因，也是全國範圍內加以規範的基礎。

就當時政府人員的主觀來說，建立這一組織更多是出於應急需要。如果當

時不存在大量無組織的居民，換句話說，如果當時可能將絕大多數人口納入有

組織的單位中，如農村的村社，那麼，這一組織是否會建立起來是大有疑問

的。但隨"大量無組織人口消化到單位中，這一組織雖然一度邊緣化卻並沒有

消失，即使在文革期間也還發揮"一定的作用，就不能不引起我們進一步思考

其生存之根。

從某種程度說，居委會的建立實際上是對保甲的替代，但與保甲一同消失

的還有各種社區舊組織以及舊權威人士。新政權對一切舊的社會組織都不信

任，社區中原有的居民組織，如福利會等都是取締對象，加之各種激烈的運

動，如鎮反、打擊反動會道門等，使社區原有的自組織體系徹底瓦解，居委會

成為事實上唯一的社區組織，同時，一個相對有機的社會也變成了「組織社

會」，經過政府挑選培養的居委會成員則取代舊權威人士成為新的權威人士，但

此權威更多的是政治性而不是社會性的，更多的是政府的下屬而不是社區的

「頭」。因此，居委會的產生實際上是中共改造社會的一個結果，有力地協助了

這一進程，並在今後的國家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就當時的發展模式來說，

應當說這是一個成功的創設。

註釋
1 郭聖莉、高民政：〈居民自治與城市治理〉，《政治學研究》（北京），2003年第1期；

〈建國初期上海市居民委員會的歷史考察〉，《上海行政學院學報》（上海），2001年

第4期；〈1958-1966：居民委員會功能的變異與恢復〉，《學術季刊》（上海），2002年

建立居委會是為了替

代保甲，新政權對一

切舊的社會組織都不

信任，社區中原有的

居民組織，都是取締

對象，加之各種激烈

的運動，使社區原有

的自組織體系徹底瓦

解，居委會成為唯一

的社區組織。經過政

府挑選培養的居委會

成員取代舊權威人士

成為新的權威人士，

但此權威更多的是政

治性而不是社會性

的，更多的是政府的

下屬而不是社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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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1952-1957：上海市居民委員會調整與完善的歷史考察〉，《上海行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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